
 
 

11.2.8　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 

本条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设计创新，通过对建筑设计方案的优化，降低建筑建造和运

营成本，提高绿色建筑性能水平。例如，建筑设计充分体现我国不同气候区对自然通风、

保温隔热等节能特征的不同需求，建筑形体设计等与场地微气候结合紧密，应用自然采

光、遮阳等被动式技术优先的理念，设计策略明显有利于降低空调、供暖、照明、生活热

水、通风、电梯等的负荷需求、提高室内环境质量、减少建筑用能时间或促进运行阶段的

行为节能，等等。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、分析论证报告；运行评价查阅相关

竣工图、分析论证报告，并现场核实。 


